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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计划介绍

长江资管月月丰利 l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(以下简称"本集合计划叮

于 2017 年 7 月 4 日正式公告成立。根据《长江资管月月丰利 l 号集合资

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约定，本计划不设固定存续期限，但由于

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委托人少于 2 人(不含管理人) .经本集合计划管

理人长江证券(上海)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委托人、托管人宁波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，决定本集合计划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终止。因本

集合计划在终止日后对流动性受限委托资产进行了部分变现，经本集合

计划管理人长江证券(上海)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协商一致，决定本集合计划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进行三次清盘。

二、清算方案

依据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约定，管理人长江证券(上海)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会同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审众环会计师

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〉设立本集合计划清算小组。清算小组按照本集

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清算程序进行清算，清算收入归本集合计划

所有，清算费用由本集合计划承担。

清算小组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前对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资产进行了评

估和变现，并对各项负债进行了确认和清偿 ， 最终确定了本集合计划剩

余资产。清算小组将按照本集合计划剩余资产值及各持有人的份额比例，

确认各持有人分配金额，并以货币的形式分配给本集合计划持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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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清算情况

截止清算期末 ， 本集合计划的资产 、 负债、实收资本及资产净值情

况如下 :

1.资产

(1)宁波银行活期存款 10 ， 402 ， 977. 42 元 ;

(2) 存出保证金 9 ， 965.00 元 ;

(3) 债券投资 73， 129, 141. 45 元;

( 4 )基金投资 800. 04 元;

(5) 应收利息 3 ， 6日， 114 . 93 元:

(6) 证券清算款 209 ， 799.22 元;

2. 负债

(1)应付管理入业绩报酬为 5， 751 ， 442 . 36 元;

(2) 应付税费为 10， 569. 94 元:

(3) 应付利润为 1 ， 641 ， 785 . 76 元;

二附缝
-3. 实收资本

集合计划持有人总份额 80， 000 ， 000.00 份。

4. 资产净值

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80 ， 000 ， 000.00 元 。

5. 单位净值

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1 . 0000 元 。

四、剩余资产分配

本集合计划第二次清算期末剩余资产 80 ， 000 ， 000.00 元，其中应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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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项 3 ， 6日 ， 11 4 . 93 元 。

本集合计划此次分配资金共计 2 ， 000 ， 000.00 元 ， 预留 8 ， 402 ， 977. 42

元用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应付款项及交易所最低备付金及交易保证金。 本

集合计划分配资金由本集合计划清算小组于 2019 年 06 月 21 日 前通过本

集合计划宁波银行托管户划忖至销售机构的指定收款账户。

第 3 页(共 3 页)


